
 

 

 

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有关议案的 

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参加

了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认真审阅了公司本次董事会的有关议案，经审慎分析，本着

认真、负责、独立判断的态度，对本次董事会的有关议案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聘任公司总法律顾问的议案 

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拟聘任总法律顾问的个人简历、工作经

历等材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聘任李朔为公司总法律顾

问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聘任公司总法律顾问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规范，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拟聘任人员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所列举

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且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

所的惩戒，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3.本次拟聘任人员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其教育背景、专业知

识、工作经历、经营管理经验等均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聘任李朔为总法律顾问，聘期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止。 

 

二、关于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

报告的议案 

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报告内容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编

制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报告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审议程序完

备、合规、有效。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 

 




